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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地檢署深化醫療跨域合作 

精進緩起訴酒癮治療模式 建構防制酒駕再犯長效機制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持續關注酒精濫用與酒駕再犯風險高度交織之問題，基於

實務經驗，深刻體認酒癮並非單一刑事違法行為，而係兼具成癮性、反覆性與高度

公共危害之結構性議題，涉及公共衛生、心理健康及社會支持等多重面向，僅以刑

罰處遇難以回應其根本成因。鑒於雲林地區酒癮治療資源銜接與服務量能仍有精進

空間，雲林地檢署自去（114）年起即持續就緩起訴酒癮治療制度進行全面盤點與

系統性優化，透過制度檢視、流程重整及跨機關合作，逐步建構司法與醫療專業相

互支撐之整合處遇模式，並於今（115）年初完成具穩定性與可操作性的制度體

系，以強化防制酒駕再犯之長效機制。 

為奠定跨域協作之制度基礎，雲林地檢署於 114 年 9 月間，由主任檢察官張

富鈞率隊，陸續拜會雲林縣衛生局及相關醫療院所，針對緩起訴酒癮治療制度之政

策定位、實務運作、資源配置及未來合作方向進行深入交流，作為後續制度精進的

重要起點，亦展現司法機關主動鏈結醫療體系、共同回應酒癮問題之治理思維。 

本次制度精進作業，亦同步因應衛生福利部修訂「物質使用障礙症治療及生活

重建業務之指定與管理辦法」，明確規範酒癮治療須由地方衛生局指定之醫療機構

提供，並結合補助機制，以確保治療品質與資源可近性。雲林地檢署透過與衛生局

及醫療院所面對面溝通，全面掌握本縣酒癮治療資源配置、補助方案及實務運作現

況，作為司法處遇制度調整、轉介流程建構及資源整合之重要政策依據。 

在取得跨域合作共識後，雲林地檢署即於 114 年 10 月起，啟動署內緩起訴

酒癮治療制度之系統性優化作業，針對個案評估機制、轉介標準、執行流程及跨單

位權責分工進行多次研商與整體規劃，並於 11 月間完成制度建置，使司法處遇得

以穩定銜接專業醫療介入，回應酒癮問題長期性與反覆性之特質。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 



目前雲林縣衛生局共指定 5 家醫療院所提供酒癮治療服務，為提升治療可近

性與實務運作效率，雲林地檢署截至 12月底，已與其中 3 家醫療院所建立穩定合

作關係，包括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雲林分院（斗六）、中國醫藥大學北港

附設醫院（北港）及天主教若瑟醫療財團法人若瑟醫院（虎尾），今（115）年 1月

間，依個案風險程度及治療需求已有 10案進入篩選與分流程序，安排治療介入及

後續追蹤作業，以確保制度落實與治療成效。 

在制度實際運作層面，雲林地檢署由觀護人室負責司法監督與執行追蹤，確保

緩起訴條件之落實，同時定期每月辦理酒癮相關法治教育課程，邀請檢察官向個案

說明酒駕行為之法律責任、公共危害及再犯風險，強化其法治認知與自我約束能

力。未來並將視個案實際需求，結合地檢署心理、社工等專業團隊共同參與，透過

跨專業合作模式，提供個別諮商、團體輔導及生活重建支持，協助問題性飲酒及酒

癮者逐步建立穩定生活結構，從根本降低酒駕再犯風險。 

雲林地檢署強調，酒駕防制須兼顧司法規範與醫療治療雙軌並行，自啟動制度

優化以來，已逐步形塑具延續性、制度化及可操作性的跨域合作模式。未來將持續

與衛生局及醫療院所保持緊密聯繫，透過跨部門協力與資源整合，全面提升酒癮治

療之可近性、穩定性與品質，從源頭防制重大酒駕案件發生，持續守護雲林鄉親的

生命安全與交通安全。 

 

 

 

 

 

 

 

 

 



 

 

雲林地檢署拜會衛生局並商討酒癮實務現況及合作方向 

 

雲林地檢署張富鈞主任檢察官率隊拜會臺大醫院雲林分院 



 

雲林地檢署與臺大醫院雲林分院交流酒癮治療制度 

 

雲林地檢署心理師與社工師專業團隊 

 


